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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水保函〔2017〕502 号 

 

关于责令成都经济环线高速公路简阳至蒲江段
限期依法办理水土保持手续的通知 

 

四川简蒲高速公路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的规定，四川省水利厅于

2012年10月以川水函[2012]1963号文批复了你公司成都经济环线高

速公路简阳至蒲江段水土保持方案，该项目于2014年10月动工，现

已建成投运。经查，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规模发生重大变化，且未

依法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和办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手续，分别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二十五条、第三十二条和第二

十七条规定。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中央环保大督查要求，请你

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前到我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，办理水土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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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变更和设施验收手续。逾期未办理的，水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从

严查处。 

四川省水土保持局地址：成都市武侯区双元街 99 号。 

联系电话：028-85219087 

     

附件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有关规定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水土保持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24 日 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简阳市水务局。 

四川省水土保持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24 日印发

 （共印 5 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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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
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有关规定 
 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二十五条：水土保持方案

经批准后，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、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，应当补充

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。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

程中，水土保持措施需要作出重大变更的，应当经原审批机关批准。 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二十七条：生产建设项目

竣工验收，应当验收水土保持设施；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

收不合格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。 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三十二条：在山区、丘陵

区、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

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，损坏水土保持设施、

地貌植被，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，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

费，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。专项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由水

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收取使用管理办法

由国务院财政部门、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

门制定。 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五十三条：违反本法规定，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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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行为，限期补办手续；逾期不补办手续的，处五万元以上五十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生产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
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： 

（一）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，未编制水

土保持方案或者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而开工建设的； 

（二）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、规模发生重大变化，未补充、修

改水土保持方案或者补充、修改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原审批机关批

准的； 

（三）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，未经原审批机关批准，对水

土保持措施作出重大变更的。 

5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五十四条：违反本法规定，

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将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

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，

直至验收合格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6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五十七条：违反本法规定，

拒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

责令限期缴纳；逾期不缴纳的，自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万

分之五的滞纳金，可以处应缴水土保持补偿费三倍以下的罚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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